铜水发〔2021〕19号
重庆市铜梁区水利局

关于切实强化市政消火栓取水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各供水企业，有关单位：

为有效落实《重庆市城市供水节水管理条例》《重庆市村镇供水条例》和《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政消火栓维护保养的通知》（渝城管局〔2020〕52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现将切实强化市政消火栓取水管理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法治意识。《重庆市城市供水节水管理条例》规定，“市政、环卫、园林绿化用水均应装表计量，按量收费”“消防供水设施实行专用，因特殊情况确需通过消防专用供水设施用水的，应当征得城市供水企业的同意”；《重庆市村镇供水条例》规定，“绿化、景观、环卫等公共用水应当计量缴费，并在指定的公共取水栓取水”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区政府有关部门及事业单位应是遵守和维护法律法规的先行者，要进一步强化法治意识，积极践行法制理念。

二、严格定点计量取水。供水企业负责设置环卫、绿化取水的市政消火栓位置，实行专用取水桩定点取水管理。环卫、绿化等单位利用市政消火栓取水时，除在专用取水桩取水外，严禁在其他市政消火栓上取水。
三、加强巡查巡视。供水企业要建立日巡查制度，及时发现和报告违法取水行为，并做好市政消火栓的检修。

四、严格依法监管。根据《重庆市城市供水节水管理条例》《重庆市村镇供水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利用市政消火栓擅自取水的，视为盗水行为。属于铜梁城区供水范围内的，除向供水企业补缴供水水费外，处补缴供水水费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属于场镇供水范围内的，可处一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五、建立通报制度。对利用市政消火栓违法取水的，实行全区通报，并报送至区考核办、区委区政府督查室等单位和区级联系（分管）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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